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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开展 

2021 年“金秋助学”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林业局，平潭综合实验区资源生态局，局直属有关单

位，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 

根据《福建省总工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1年“金秋助学”活

动的通知》（闽工办〔2021〕41号）精神，为帮助解决我省林业系

统困难职工子女就学难问题，经研究，决定在全省林业系统开展

2021年“金秋助学”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助学对象 

今年的助学对象为低收入、患重大疾病和获得省总工会大病

补助等三类职工家庭中，就读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含本科、专

福建省林业局文件 
 

闽林文〔2021〕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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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和高中（普高、中专、技校、职高）的林业职工家庭困难子

女。其中： 

“低收入职工家庭”是指该申请之日前 6 个月人均月收入低

于当地低保标准的 3 倍（含）以内的职工家庭。各地在具体认定

中按照“边缘从宽”的原则进行把握。 

“患重大疾病职工家庭”是指 2020年 7月 1日—2021年 6月

30 日期间，职工本人或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的职工家庭（重大疾

病界定范畴见附件 1，具体界定有困难的，可附二级以上医院相关

诊断证明）。 

“获得省总工会大病补助职工家庭”是指 2020年 7月 1日—

2021年 6月 30日期间获得省总工会大病补助的职工家庭。 

二、助学标准 

1.省林业局助学金标准：按照省总工会助学标准，全日制普

通高等院校（含本科、专科）学生每生每年助学金不高于 3000元、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学生每生每年助学金不高于 2000元。 

2.各单位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助学标准，安排

专项资金开展助学活动。 

省林业局金秋助学名额分配表见附件 2。 

三、助学工作流程 

1.凡符合助学条件的林业职工家庭，由职工本人向其所在基

层工会提出申请，并提供录取通知书或在读证明、学费票据等原

始凭证或复印件，按所在基层工会隶属关系向上申报，经逐级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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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由省林业工会集体研究,并报局领导审批。 

2.坚持实行“金秋助学”全程帮。各级林业工会要对助学对

象进行跟踪，关心他们的学业、成长进步和家庭情况变化，将符

合助学条件的对象纳入年度助学范围，直至完成学业。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金秋助学”是工会长期坚持

的一项服务职工品牌工作，对于丰富党史学习教育成果、防止职

工返贫返困、提高职工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各级林业工会要

从思想上重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庆祝建党 100周年、“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和“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认真

做好宣传发动和摸底、申报、审核、帮扶等各项工作，进一步把

新时代“金秋助学”活动做好、做实，做到职工群众的心坎上。 

（二）严格标准，规范管理。省林业工会资金只能用于符合

本通知规定的三类对象。坚持实名制管理，助学资金原则上使用银

行卡发放，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各级林业工会

要严肃工作纪律，坚守工作原则，确保“金秋助学”活动运作规

范、公平公正，全过程接受社会监督，杜绝优亲厚友、弄虚作假

等问题发生。 

（三）扩大宣传，营造氛围。各级林业工会要切实做好“金

秋助学”活动的宣传工作，在当地主要媒体、工会新媒体阵地等

深入报道活动开展情况，特别要推广、宣传活动开展过程中好的

经验做法和主要成果，以及涌现出的典型事例和感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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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按照分配的名额，填写《2021 年省

林业局金秋助学活动资助对象登记表》《2021 年省林业局资助困

难学生情况汇总表》（见附件 3、4），于 8月 20日下午下班前报省

林业工会。联系人：李元清，电话：0591-87855568，邮寄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冶山路 10号省林业局，电子邮箱：fjlygh@163.com。 

 

附件：1.重大疾病界定范畴 

2.2021年省林业局金秋助学活动名额分配表 

3.2021年省林业局金秋助学活动资助对象登记表 

4.2021年省林业局资助困难学生情况汇总表 

 

 

 

福建省林业局 

2021年 7月 29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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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大疾病界定范畴 

 

一、职工本人或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范畴（29种） 

1.各种原发性恶性肿瘤（原发性癌症） 

2.急性心肌梗塞 

3.脑中风后遗症 

4.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5.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6.终末期肾病（或称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 

7.多个肢体缺失 

8.急性或亚急性重症肝炎 

9.非恶性颅内肿瘤 

10.慢性肝功能衰竭 

11.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遗症 

12.深度昏迷 

13.双耳失聪 

14.双目失明 

15.瘫痪 

16.心脏瓣膜手术 

17.阿尔茨海默病 

18.脑损伤 

19.原发性帕金森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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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Ⅲ度烧伤 

21.特发性肺动脉高压 

22.运动神经元病 

23.语言能力丧失 

24.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25.主动脉手术 

26.慢性呼吸衰竭 

27.克罗恩病 

28.溃疡性结肠炎 

29.原发性心肌病 

二、职工家庭新生儿患特定先天性疾病范畴（12种） 

1.唐氏综合症 

2.联体儿 

3.法洛氏四联症 

4.完全性大动脉转位 

5.显性颅裂 

6.显性脊柱裂 

7.先天性脑积水 

8.先天性室间隔缺损 

9.肺动脉瓣狭窄 

10.主动脉瓣狭窄 

11.三尖瓣闭锁 

12.主动脉弓缩窄 



 — 7 — 

三、职工本人或家庭成员患重性精神疾病范畴（13种） 

1.痴呆 

2.癫痫所致精神障碍 

3.颅脑损伤所致精神障碍 

4.慢性酒精中毒所致精神障碍 

5.精神分裂症 

6.持久的妄想性障碍 

7.分裂情感性障碍 

8.躁狂发作(伴有精神病性症状和冲动行为) 

9.双相情感障碍 

10.抑郁发作(伴有精神病性症状和自杀行为) 

11.复发性抑郁障碍（伴有持续和严重社会功能损害） 

12.精神发育迟滞(中度及以上) 

13.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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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省林业局金秋助学活动名额分配表 
 

序号 单    位 名额(人) 

1 南平市林业系统 5 

2 三明市林业系统 5 

3 龙岩市林业系统 5 

4 漳州市林业系统 3 

5 厦门市林业系统 2 

6 泉州市林业系统 3 

7 莆田市林业系统 2 

8 福州市林业系统 2 

9 宁德市林业系统 5 

10 平潭综合实验区林业系统 1 

11 省林业局机关工会 1 

12 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 1 

13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1 

14 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1 

15 省林业勘查设计院 1 

16 福州植物园 1 

17 福建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1 

18 福建三明林业学校 1 

19 省洋口国有林场 1 

20 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 1 

合            计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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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省林业局金秋助学活动资助对象登记表 
填报单位:           工会主席：                联系电话： 

学生

情况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高（初）中毕

业学校 
 

录取（在读）学

校及专业  
高(中)考分数

(文科．理科) 
 

家庭

情况 

父亲姓名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母亲姓名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家庭详细 

地  址 
 

家庭人均 

月收入情况 
 

收 款 人 

银行信息 

户 名 帐  号 开 户 行 

   

家庭困难 

详细情况 
家庭困难情况以职工身份描述,字数 100字以内。 

  单位党政组织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单位工会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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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省林业局资助困难学生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日期：2021年   月   日 

序号 学生姓名 所属类别 性别 
学生身份

证号 

录取（在读）学

校及专业 

学生联系

电话 

困难职工

姓名 
家庭困难详细情况 家庭地址 

困难职工

联系电话 

困难职工单位 

工会主席及电话 

1            

2            

3            

4            

5            

6            

备注：“所属类别”应填写受助对象是属于低收入、患重大疾病和获得省总工会大病补助中的哪种情况。



 

 

 

 

 

 

 

 

 

 

 

 

 

 

 

 

 

 



 

 

 

 

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1年 7月 29日印发 

 


